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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标志作为重要的知识产权，具有巨大的经济、政治及文化价值，在经济贸易活动中起着独特的作用。

本文通过梳理地理标志在国际国内两层面的发展历史，总结目前地理标志制度下的不同保护路径，并以

“通用名称”与“地理标志”的边界为例，分析不同国家因利益不同而在地理标志议题中存在的分歧。

同时我国幅员辽阔，是一个拥有十分丰富地理标志资源的大国。我国近年来不断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如

何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前提下更好地完善地理标志国际保护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需从国内国

外两个方面同时进行，思考如何在国际地理标志合作中发挥我国优势，同时认为我国应在国际上发挥积
极作用以推动地理标志制度统一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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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have great economic, politi-
cal and cultural value and play a unique role in economic and trade activities. By combing the de-
velopment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t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evel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ifferent protection paths under the current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syst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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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Common Name”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issue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due to their different interests. At the same time, China has a vast territory and is a large country 
with very rich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resources.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continuously signed 
relevant agreement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nd how to better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
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under the premise of safeguarding its own interests is an issue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aspects at the same time, think about how to give play to China’s advantages in interna-
tional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cooperation, and believe that China should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unification process of th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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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理标志是知识产权中一项重要又具有特色的制度，它与商标等其他知识产权不同，地理标志产品

因为其与产地之间的独特纽带而具备其他同类产品所不具有的质量或属性，从而更加受到市场的好评。

正因为如此，在利益的驱动下会出现地理标志的侵权行为，即不少非该产地的商品擅自包装成该地理标

志产品进行售卖。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地理标志不仅成为该产地的标志甚至成为某个国家的标签，各

国越来越认识到地理标志制度的重要性并且在法律层面进行规制，同时国际层面也签订了与之有关的国

际条约。 

2. 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发展回顾 

2.1. 国际地理标志制度形成历史 

在国际条约层面，地理标志制度并非腾空而出，而是伴随着知识产权框架的不断细化以及各国对地

理标志的认识不断加深，在国际条约的磋商与订立中逐渐演化和发展，最终在国际上确立地理标志制度。 
地理标志初次登上国际舞台是来自 1883 年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但实际上《巴黎公约》中

没有明确对“地理标志”这一名称进行确定而是在公约中规定了“货源标志”(indications of source)，从

《巴黎公约》第 10 条的规定可以推断出货源标志是一个统称，用来指示产品产地来源标识，包括但不特

指具有产品质量指示功能的产地标识。货源标志通常只表明产品的来源地，而不像地理标志那样能够反

映产品的高质量，所以此时地理标志制度处于萌芽阶段。1891 年还有不少国家缔结了《巴黎公约》项下

的专门协定——《禁止虚假的或者欺骗性的商品来源的马德里协定》。在之后的发展中因受到工业革命

推动的影响，部分代表高质量产品与区域声誉的地理标志产品能够为当地生产者带来不小的利益，它不

仅被人们用来识别特定商品的特定来源和表示商品的质量，同时还显现出了作为市场竞争手段的功能[1]。
因此各国以及国际社会也逐渐在立法上重视对原产地名称的规定并对此不断细化。1958 年签署的《保护

原产地名称及其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对“原产地名称”(appellations of origin)进行了定义，“在本协定

中，原产地名称系指一个国家、地区或地方的地理名称，用于指示一项产品来源于该地，其质量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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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或主要取决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和人为因素。”1从定义中能够看出原产地名称所需要具备的两个

要素，即指示产品产地和指示产品质量。这几个与地理标志(原产地标记)保护有关的国际公约的诞生，正

式拉开了地理标志保护全球化的序幕。 
20 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致使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动荡，之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主导签订的三部

国际保护公约，即《巴黎公约》、《里斯本协定》与《日内瓦文本》，因其主要在地理标志强势利益方

的主导下形成，故而在国际社会上缺乏广泛认可[2]。加之时代正不断变化，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也使其影

响力也大不如前。基于重塑国际规则的目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不少国家开始跳出

国际知识产权的范围寻找其他途径来保护地理标志制度。直到 1994 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和《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的成功缔结，地理标志保护才走进世界上各个角落。《TRIPS 协定》

是国际上首次明确地理标志(Geographical Indication)的概念与内涵，将地理标志定义为“标示某商品来源

某成员领土内，或来源于该领域内的某地区或地方，该商品的特定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主要归因于地

理来源。”2但该定义较为宽松，仅要求商品与地理来源的关联性，而不对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关联性有所

要求。如今，各国对于地理标志的规定均主要采用了《里斯本协定》关于“原产地名称”的定义或者《TRIPS
协定》关于“地理标志”的定义。 

2.2. 我国地理标志制度发展回顾 

不同于欧洲西方国家早期为了维护本区域农业发展和产品销售，特别是葡萄酒和奶酪领域，从而自

发地进行国内立法以维护当地地理标志产品，我国地理标志制度的发展是由签订国际公约以推动国内法

订立的一种被动式进程。地理标志制度作为舶来品，我国相关的国内立法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履行国

际义务的需要。 
我国的地理标志制度开始于改革开放时期，1985 年我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意味着地

理标志制度由此开始进入中国的视野之中。但当时国家将更多的关注重心放至诸多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

影响的知识产权制度研究上，例如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而对地理标志的关注较少，法律规制方

面主要是低阶的部门文件或者通知。30 多年来我国地理标志制度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发布部门

通知、制定部门规章再到颁布法律以及出台政策支持地理标志发展，地理标志制度逐渐在中国法律沃土

中扎根与成长。最初为了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同时顺应改革开放促进地理标志产品出口量增加的现实

需求，国内有关部门下发不少通知，例如 1994 年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下发《集体商标、证明商标

注册和管理办法》3，在该文件中首次提出用证明商标的方式来保护与之有关的原产地名称。 
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历史性事件意味着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论坛上取得了

发言权，同时也应承担一定的国际义务。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条约——《TRIPS
协定》将地理标志列为受保护的知识产权，因此基于尽快推动与《TRIPS 协定》等国际规定有效接轨的

目的，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始多方位地进行地理标志保护的制度建设，在 2001 年修订的《商标

法》中增加了地理标志保护制度，这是我国第一次从法律层面对地理标志进行明确规定。同时为应对西

方发达国家将地理标志作为一种经济贸易手段，而对跨国农产品实行进口限制的困局，在 2002 年我国农

业部着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进行修订，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 23 条规定赋

予了中国农业部门对地理标志进行管理的权力。 

 

 

1参见《保护原产地名称及其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第 2 条第 1 款。 
2参见 TRIPS 协议第 22 条第 1 款。 
3《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第 7 条：“以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的，应当在申请书件中说明下列内

容：(一) 该地理标志所标示的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二) 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与该地理标志所

标示的地区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关系；(三) 该地理标志所标示的地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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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我们能够知道，地理标志制度作为一种舶来品，因此我国为了使一个新制度快速在国内生根

发芽，在制定相关规定时会借鉴国际上他国较为成熟的制度与规定。通过借鉴国际上成熟的地理标志制

度，逐步建立起了三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理标志法律法规，即《商标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这三者的诞生推动了我国地理标志的发展。2018 年经过新一轮国务院

行政机构改革，国务院设立国家知识产权局。调整之后原国家工商总局地理标志认定及管理职权与原国

家质检总局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及管理职权统一交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执行。与此同时，农业部亦实行机构

调整，组建农业农村部，负责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认定及管理工作。由此，地理标志认定与管理工作从原

先的三元管理模式变更为农业农村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导的二元管理模式[2]。这次改革国家整合了商

标管理职责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职责，致力于推进地理标志的统一认定，同时地方层面的改革也在

积极推进。 
总的来说，地理标志制度在我国诞生较晚，在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借鉴外国的成熟经验成功地在国内

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经过 30 多年的成长与发展我国地理标志制度基本形成，同时国家也越来越重

视对地理标志以及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地理标志制度中仍具有立法上和管理上

的欠缺，对于地理标志的认定和权利边界范围还留有模糊的区域亟待明晰。 

3. 地理标志权利边界之探析 

地理标志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凸显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地理标志保护问题已成为一项全球性议题，但

从目前来看，在认定地理标志的权利边界问题上，国际上的立法与实践仍然不统一和不协调，各国各地

区的具体保护做法复杂多样。因为地理标志实际上是作为各国维护自身经济和社会利益的一种法律工具，

各国在处于自身的利益需求对地理标志秉承不同的态度。 

3.1. 地理标志范围之立场分歧 

《TRIPS 协定》中地理标志条款的设定成为国际上地理标志保护合作的里程碑，但作为各国利益相

互妥协的产物，对于地理标志保护适用范围是否扩大、是否应对地理标志实施高标准保护、地理标志与

在先商标权利的关系等问题上无法达成国际上的协调，因此各国基于各自的经济发展和自身国情就地理

标志细化问题持有不同立场。 
地理标志保护中主要存在两个阵营，一个是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旧世界”国家，还有一个是以美

国、加拿大等新兴国家为代表的“新世界”国家，两个阵营由于历史背景和发展方式的不同在地理标志

上持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欧洲大部分国家特别是法国、瑞士等，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

多独特的工艺与富含特色的高质量产品，因此它们拥有着数量较大、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具有历史传统的

地理标志。比如法国的葡萄酒、奶酪种类享誉全球，若非该地区的其他竞争者将其他类似产品打上地理

标志进行“盗版”售卖，不仅损害了地理标志产品的声誉更重要的是侵犯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

法国等“旧世界”国家正因为在地理标志领域具有较强的优势，自然而然希望将一些农产品与烈酒打上

地理烙印，全力支持地理标志制度的建设以巩固此类国家的优势[3]。反观美国等新时代建立起的国家，

与那些具有上千年历史积淀的国家相比它没有那么深厚的历史底蕴，导致其所具备的地理标志数量很少，

经济价值也不算高。 
在保护范围和保护方式上上述两方的国家采取的不同的保护模式。法国等国家以专门法的方式对地

理标志进行保护，它们将地理标志放至于与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平等的地位，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知

识产权。同时对地理标志提出较高的要求，主张对地理标志的高标准保护不仅仅要求产品来自特定的地

域范围，还对该地域的特殊人文因素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要求。这一需求也能在欧盟对外签署的地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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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中得到体现。而美国等国则直接在商标法中对地理标志进行保护，对于地理标志的保护较低，通过

注册成为证明商标获得法律保护。而我国所采取的是一种复合型保护模式，因此在与各个国家就地理标

志保护达成合作时，需要思考如何将不同的双边/区域协定落实于国内的制度保护之中。这也是国际上地

理标志分歧解决的必经之路。 

3.2. 分歧于通用名称之体现 

上述所提到的“新世界”与“旧世界”在地理标志制度上的分歧，也体现在地理标志与通用名称之

间的认定上。通用名称通常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相关公众普遍认为某一名称能够只带一类产品，该名称就

作为通用名称。《TRIPS 协定》第 24 条第 6 项规定“如果在某成员的地域内的商品或服务上，以惯用的

通常文字作为商品或服务的通用名称使用而与其他成员的地理标志相同，则不要求该成员适用本节的规

定”，也就是说国际上规定对于通用名称没有保护的义务。在地理标志中的通用名称意味着该产品已经

不具备与其地理来源具有密切联系，地理显著特征与产品本身的关系变得模糊，该名称已经成为此类产

品的代表符号。因为通用名称得不到法律保护，因此富有地理标志资源的国家希望能对地理标志实施高

标准保护，避免自己的地理标志落入通用名称范围，以免阻碍当地产业发展和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欧盟

专门法将“关联性”和“文化印象”纳入判定因素，即只有当产品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征与其地理来

源之间的直接关联性消失时，一个名称才会成为通用名称[4]。同时在意见分歧时适用“保护少数”原则，

只要有一(小)部分人将某一名称认为使地理标志，那么该名称就不会沦为通用名称领域。这样做提高了通

用名称判定门槛，与欧盟地理标志“强保护”立场一致，服务于保护欧盟众多地域特色产品的利益。 
但作为新世界的美国、新西兰等国家在地理标志数量上不具备优势，且使用以外国原产地命名的本

地产品也已经成为习惯，扩大地理标志的保护必然要对这些国家已有的同类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造成严重

损害，因此他们希望能够淡化地理标志。通用名称与地理标志难以区分的一个原因在于通用名称中有一

项为商标中含有地名则被认定为通用名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在实践中时常将国外其他国家的地理标

志作为通用名称，在本国内不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这种举措将对产品出口方带来不少困扰。在“Cognac
案”中，美国法院确认地理来源指示功能，而非商业来源指示功能，是地理标志商标保护语境下判断通

用名称的唯一标准。由此认定 Cognac (干邑)作为干邑地区生产的白兰地的通用名称。4 此外与欧盟不同

的是，在发生争议时美国法院遵循“绝对多数”的原则，以多数消费者的观点来判定某一名称是否构成

通用名称。 

3.3. 我国通用名称标准不一 

我国在通用名称认定标准上尚未有相关立法明确一个统一标准，只沿用《商标法》第 59 条普通商标

认定通用名称的规定 5，而该规定属于概念罗列，最高法司法解释也是一般性原则规定，缺乏统一明确规

则和可操作性的认定标准。这样就导致我国在地理标志保护上存在缺陷，许多地理标志被淡化，逐渐演

变成为同类商品的通用名称，例如大理石、绍兴酒等等。这意味着很多本应可以作为地理标志进行保护

的产品未能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进而造成对相关权利人利益的损失。地理标志和通用名称的界限未能

得到明晰，国内《商标法》也未做出关于防止地理标志通用化的保护规定。 
因此在认定一项名称是否构成地理标志时往往会出现几个左右摇摆的认定情况，比如对“库尔勒香

梨”的认定就经历了构成“地理标志——通用名称——地理标志”的反复过程。从 2017 年以来上海、武

汉等地法院判决“库尔勒香梨”为地理标志商标，判定侵权成立；而 2019 年云南省高级法院在一份判决

 

 

4Institut National Des Appellations d’Originev. Brown-Forman Corp., 47 U.S.P.Q.2d 1875 (TTAB 1998). 
5《商标法》第 59 条：“注册商标中含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

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的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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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判定“库尔勒香梨”为通用产品名称，不予保护 6。但是在 2020 年，“库尔勒香梨”入选为农产品地

理标志产品名单，并在《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第一批 100 个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名单之中。同一个名称被

反复认定且判决结果不一，说明地理标志边界模糊对国内地理标志认定与保护带来困扰，这也影响到我

国对外与各国进行地理标志制度磋商与谈判上。 
2020 年中美签署的《中美经济贸易协定》特别提到对地理标志保护的问题。在协定中双方约定出口

至对方国家的本国货物或服务的商标和通用名称将不会被其他贸易伙伴所采取任何的措施，也就是说中

国需要向美国保证中国与他国签订的协定中不得有损害美国商标和通用标志的行为。此外还规定如果一

个符合名称中有单独的部分为通用名称，则该单独部分不得受地理标志保护 7。由此可以看出美方十分重

视通用名称与地理标志的边界，我国既签署了该协定，必然需要根据协议履行国际义务。但是目前国内

通用名称的标准尚不明确，《中美经济贸易协定》中双方所协商确定的通用名称规则是否就此成为我国

国内通用名称的标准？此外我国已经与美国、欧盟签署了有关地理标志的协定，因为二者在通用名称等

内容上具有分歧，我国要在国内法律体系中完全容纳所签署的两份协定之下义务，也对我国提出不小

挑战。 

4. 地理标志国际管理与保护展望 

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文化和资源大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

拥有十分丰富的地理标志资源。根据 2020 年《第四次全国地理标志报告》可知，截至 2020 年 8 月，全

国地理标志人均值为每百万人有 6.03 个地理标志，全国地理标志地均值为每万平方千米有 8.74 个地理标

志，8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对我国具有十分显著的现实社会经济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中国作为世界

贸易组织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国，对于国际社会正在热议的地理标志议题也需要积极参与提出

方案。因此中国要完善地理标志制度，需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同时进行，思考如何将协议中的地理标志

条款与我国国内法律规定相衔接，如何在扩大贸易开放水平的同时对我国的地理标志进行有效保护。 
我国目前正不断向外迈出贸易和交流的步伐，积极参与有关地理标志国际协定的磋商与签署，也取

得了不少成就。2020 年中国对外签署了不少协定，其中与欧盟签署的《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成为中国

首个较为全面、保护完整的地理标志保护协定，对我国地理标志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1. 我国对外签署协定情况 

欧洲历史悠久是地理标志制度的诞生地，拥有的丰富的地理标志产品，特别是以葡萄酒和奶酪著名，

正因为具有如此深厚的历史背景与经济需求，在欧洲诞生了世界上最发达地理标志保护的法律，这代表

着当前地理标志保护的最高水平。2020 年 9 月中国与欧盟正式签署了《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该协定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欧洲作为地理标志制度的集大成者，因此该协定也成为中欧在地理标志制

度上的智慧结晶。该协定文本共计 14 条，对地理标志设定了高水平的保护规则。中欧双方在附录中纳入

双方各 275 项地理标志产品，这是中国与外方签署的第一个全面、高水平的地理标志保护双边协定。协

定提供的高水平待遇将有利于中国相关产品获得欧盟消费者的认可，进一步推动相关产品的对欧出口，

同时也为有效阻止对地理标志产品的假冒和伪造提供了法律保障。 
除了《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之外，2020 年中国与美国签署的《中美经济贸易协定》中也提到对地理

标志保护的问题。《中美经济贸易协定》第六节对地理标志进行专门规定，从地理标志的目标、地理标

 

 

6详见(2019)云民终 398 号判决书。 
7《中美贸易协定》第六节第 1.17 条第 1 款：“双方应确保，如果受到一方地理标志保护的复合名称中的单独组成部分是通用名称，

该部分应不受该方地理标志保护。” 
8中郡报告《第四次全国地理标志调研报告》：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7333643828556576&wfr=spider&for=pc，20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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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中通用名称的确认与地理标志一般市场的准入等几个方面进行商议与规定，从协定中可以看出美方对

地理标志和通用名称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并做出了对地理标志保护的限定，特别是针对通用名称的情况。 

4.2. 如何在国际层面发挥我国地理标志优势 

我国是拥有悠久历史、本土产品众多的国家，在地理标志领域具有数量上的优势，特别是农产品地

理标志。经过各方面的不断努力，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资源潜力得到有效发掘，地理标志产品品类增长

迅速，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其已成为推动地方，特别是是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也十

分重视农产品地理标志在扶贫增收中的作用，不断出台扶持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的政策。2021 年 5 月，

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的指导意见》中明

确指出地理标志是重要的知识产权类型，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是推动外贸外交的重要领域。9

从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已经注册的地理标志中有 90%以上是农产品地理标志。截止至

2021 年 8 月，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共有 3454 个。10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主要通过《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

办法》等专门的部门规章进行保护，但具体细则尚不完善，制度建设存在许多不足。与此同时已经注册

保护的多数地理标志农产品仅在所在县、所在市或区域范围有一定的知名度，而在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

其品牌影响力和占有率都还很低[5]。 
而在国际层面我国对外签署地理标志协定磋商内容中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有关内容占据了大壁江山，

协定中互认互保的地理标志大多都与农产品有关，这说明我国希望将自身所拥有的丰富农产品地理标志

推出中国，走向国际市场。笔者认为对于地理标志保护，特别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保护，要做到国际国内

双循环，在国内应当结合中央政策，着手完善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法律框架，只有具备健全有效的国内农

产品地理保护制度，才能将对外协定中中方的主张与承诺落实到实处。特别是尽快制定我国地理标志通

用名称的统一标准，避免具有经济效益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因保护不足沦为通用名称。此外还需要对国外

地理标志法律制度比较研究，健全专门保护与商标保护相互协调的统一地理标志保护制度。这样有助于

我国今后将我们所拥有的地理标志优势通过对外合作的方式展现出来，同时深化知识产权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 

4.3. 加快推动全球性地理标志条约的订立 

从全球化视角来看，欧洲“旧世界”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新世界”因为各自维护的经济利益不同在

地理标志保护范围是否扩大等议题上仍存在纷争，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他主题的

谈判中发展中国家通常作为一个整体与发达国家进行抗衡，但在地理标志问题上众多发展中国家出于自

身利益的需要站在了不同阵营，这是因为地理标志保护与各国产业或产品的传统更为密切相关，因此不

少中东欧及亚洲国家站在欧盟阵营，中美及南美国家则站在美国阵营。存在纷争的同时，为了确保地理

标志条约/协定能顺利签署、地理标志保护能取得国际上的共识，各国之间也需要就具体事项进行相互妥

协。由此在短时间内纠纷与妥协这两股风向将持续围绕地理标志国际保护问题。 
加之冷战结束以及“一超多强”格局的产生，国际社会逐渐出现利益多元化的新趋势，各成员方之

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困境，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机制停滞。特别是多哈回合自 2001 年开

始直至今日迟迟未能结束，而多哈回合中谈判八大议题之一的知识产权议题就包括地理标志多边通知与

注册制度、地理标志的延伸保护等议题的谈判。多哈回合的停滞使得多边地理标志保护难以从多边贸易

模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地理标志保护已经从多边协定转向自由贸易协定的浪潮，双边及区域性谈判因为

及其协定已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主要模式。除了上述我国所签订的《中欧地理标志

 

 

9《关于进一步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的指导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5/22/content_5610379.htm，2022-02-11。 
10数据来源于农村农业部：http://www.moa.gov.cn/，202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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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和《中美经济贸易协定》，欧盟作为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维护者与推动者，从 20 世纪以来积极同

不少国家订立有关地理标志的 TFA 协定 11。 
笔者认为我国作为地理标志资源大国，同时也是地理标志制度的学习者与维护者，应当转被动为主

动，积极参与并着手构建系统性的地理标志国际保护公约。作为多边贸易协定的《TRIPS 协议》目前难

以对地理标志提供更全面更完善的的保护，仅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和照顾了各国不同地理标志保护制度，

因此在地理标志国际化探索的实践中可以汲取《TRIPS 协议》的经验与不足，为我国对外参与地理标志

国际规则构建提供指引。而双边及区域性贸易协定因为谈判参与方数量少，更易将地理标志中某些具体

详细的议题达成共识，我国可以先从《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出发，让知识产权领域认识并运用好该协定，

将双边贸易协定中的欧洲保护模式与管理程序进行吸收，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进一步推动双方地理标志

产品进出口。 
此外我国如今正以更开放和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地理标志保护建设，对于未来我国也将坚持对外签

署有关地理标志的条约及协定，“新世界”与“旧世界”分歧的存在为我国积极争取地理标志保护谈判

的国际话语权，推动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理标志国际保护体系创造了机遇和条件。因此笔者认为在协定

谈判过程中应注意谈判策略，针对不同国家的地理标志模式在条约/协定订立中追寻经济与政治目的的交

叉平衡，秉承促进地理标志规则统一化的原则进行妥协与协调。对于国际上已经取得共识的部分例如地

理标志的定义以及坚持打击地理标志侵权行为等等，我国应当鼎力支持其向前深入发展，而那些目前上

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可以加强与国外知识产权机构地理标志领域的交流合作，以推动地理标志规则统

一化。 

5. 小结 

地理标志制度伴随着各国贸易的发展壮大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从产生之初经过不断的发展

与完善，至今为止已经初步构建体系化的法律规范制度。但地理标志领域内目前仍然存在的地理标志权

限不清、各国地理标志保护制度不一等问题，如果不能在各国取得共识将影响地理标志国际化的进程。

而我国作为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和国际贸易组织的重要成员国，同时作为地理标志资源大国，应当充分发

挥其地理标志上的优势。笔者基于此提出建议：应双管齐下，国内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地理标志制度，

特别是通用名称的标准认定，同时调整国内法律规范以顺应国际法发展趋势。国际上则应加强与各方的

地理标志领域合作，并为地理标志统一化完善献计献策，共同推进地理标志国际保护体系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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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包括 2010 年《欧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2012 年《欧盟–中美洲联盟贸易协定》、2016 年《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

等。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4121

	地理标志权利边界与国际化进程探索
	摘  要
	关键词
	Boundarie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Rights and Explora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发展回顾
	2.1. 国际地理标志制度形成历史
	2.2. 我国地理标志制度发展回顾

	3. 地理标志权利边界之探析
	3.1. 地理标志范围之立场分歧
	3.2. 分歧于通用名称之体现
	3.3. 我国通用名称标准不一

	4. 地理标志国际管理与保护展望
	4.1. 我国对外签署协定情况
	4.2. 如何在国际层面发挥我国地理标志优势
	4.3. 加快推动全球性地理标志条约的订立

	5. 小结
	参考文献

